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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的起点应当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东南大学、广州大学教授   李步云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始于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我不同
意这个说法。我认为，中国“依法治国”的起点应当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97年党的十五大
使这一过程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可以说是
中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理论准备和初步实践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使用了“依法治国”
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从理论观念上和制度改革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下四个标志性事

件可以说明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应该是从 1978年开始的。 
  第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面有很大一段话集中讲到了我们的全国人大应当加强立法

工作，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法律的极大权威，我们的政法干部应该树立“三个忠于”思

想，即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事实真相，我们的党应当不要过于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事情，

同时也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即“十六字方针”作为我国法制建

设的指导方针。 
  第二，1979年 9月 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第 64号文件——“中央关于坚决贯彻刑法、刑事诉
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当时中央起草这样一个文件，目的是想看我们党内的哪些规定和我们要

公布的几个法律是矛盾的。当时该文件的第一个草案是我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王家福、刘海年

等三位同志进行起草并最终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该文件在学界和法律实务界被认为是中国共

产党关于民主法治理念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个文件里，取消了文革期间由“公安六条”所确立的

反革命罪，“五类分子”摘帽以后要和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

的制度。该文件第一次使用了“法治”的概念，“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

主义法治的主要标志”。 
  第三，当时中央提出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决定由我来起

草，之后又增加了王家福同志，该文在《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在文章中我们总结

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个经验、五项原则。第一，司法民主；第二，实事求是；第三，司法独立；

第四，人道主义；第五，法律平等。该文指出，这次历史性的审判，“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

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也是最早提“以

法治国”的重要中央文献。 
  第四，1982年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话强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
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 


